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连建物监〔2024〕313号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

自行车充电场所配建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江苏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24〕20号）、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居住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改造工作实施方案》（苏电专班〔2024〕2号）工作要求，我局结合本地既有居民住宅小区实际情况，参照《连云港市新建项目电动自行车规划配建标准》（试行）（连自然资发〔2024〕382号），制定《连云港市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配建标准（试行）》（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改造中抓好落实。

附件：连云港市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配建标准（试行）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9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连云港市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

充电场所配建标准（试行）

连云港市本次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隐患整治行动中，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改造和建设按以下标准配建：

1.既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的充电插座数量与小区住户数量之比不应低于 1：5。

2.既有低密度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充电插座，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调整。

3.徐圩新区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充电插座，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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